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印发南海区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安全）质量专项整治方案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现将《南海区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安全)质量专项整治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南海区住建水利局消防审查股反映(联系电话:86325263)。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3年5月30日











　　南海区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安全)质量
　　专项整治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及市委、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落实管行业管安全、管业务管安全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和《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建部令第51号),进一步提升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管理工作质效,杜绝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中拆解工程、弄虚作假、虚假备案等行业乱象及不规范行为,严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项目质量关口,确保建设工程消防工程质量安全,特制订本整治方案。
　　一、总体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方针,在全区开展对其他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项目质量安全问题隐患的专项整治,以问题为导向,以检查为抓手,以诚信管理为手段,提高建设工程消防安全质量,确保消防安全合格的建设工程投入使用。
　　二、组织领导
　　成立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具体如下:
　　组    长:黄健鹏
　　副 组 长:何凯芬
　　成员单位:消防审查股、消防验收股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消防审查股,负责牵头落实专项治理工作的各项工作任务,任务完成后整治小组自行撤销。
　　三、整治时间
　　2023年6月1日—2023年12月31日。
　　四、整治内容
　　以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突出问题为导向,重点整治《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建部令第51号)第十四条规定以外的,实行备案抽查制度的其他建设工程。重点对2023年受理或办结的以下备案未抽中项目进行抽查:
　　(一)总建筑面积超二万平方米的工业厂房及仓库;
　　(二)总建筑面积超五千平方米小于一万平方米的宾馆、饭店、商场、市场;
　　(三)总建筑面积大于一千平方米小于两千五百平方米的影剧院;
　　(四)儿童、老人活动场所、托育机构;
　　(五)单体建筑面积大于三万平方米小于五万平方米的公共建筑等;
　　(六)住建部门论证其他确需抽查的。
　　整治方案实施期间受理的备案项目,确认未抽中后,3个工作日内进行现场抽查检查。重点整治拆解申报、提供虚假报告、现场水电不通、消防设施缺失、联动功能不具备等违法违规行为。对各参建单位不认真履行法定工程消防建设主体责任,对备案抽查的非特殊建设工程存在“抽查不中仅备案”的侥幸心理,不依法建设消防工程,提供虚假材料申报消防验收备案等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追究责任。
　　五、整治措施
　　 (一)动员部署(2023年6月10日前)。由消防审查股提请整治小组召开专题会议,全面动员部署,动员各级各单位按照本方案任务分工开展整治工作,同时协调局办公室对接开展广泛宣传,明确各项任务责任完成时限、排查重点和整治要求等内容。
　　 (二)排查整治(2023年6月11日至2023年12月20日)。由消防审查股、消防验收股、区消防协会联合参与,组织专门检查组,根据整治内容和项目开展抽查检查行动(具体抽查检查细则及内容见附件)。对检查中发现项目违法建设、未办理施工许可擅自施工、擅自改变房屋结构、现场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的,及时抄送区城管局、区消防救援大队及局建管股、质安股查处。
　　 (三)总结验收(2023年12月20日至2023年12月31日)。各股室要对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质量整治检查台账、问题清单、处理措施进行归类整理移交消防审查股汇总,由消防审查股做好分析研判督促整改确保效果。
　　六、工作要求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细化明确各单位及人员工作职责,每周集中会商办公不少于一次。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对于整治中发现的突出问题采取措施督促整改,全面落实建设单位主体责任,问题严重的进行通报批评,并按相关规定对相关单位和责任人进行约谈和处罚。进一步加强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各宣传类媒介,对扰乱市场秩序、建设管理混乱的单位或个人予以通报批评。
　　附件: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质量专项检查记录表

附件：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质量专项检查记录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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